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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個象徵性行動的預兆(結 5:1-17) 

參考經文（結 8：3-18） 
 

第五章包含了 1 個象徵性的行動來表達圍城末期居民的情況（5：1-4，12）：  

 先知要用刀（劍）剃去頭髮和鬍鬚（5：1 上）：悲痛、羞辱的表徵 

 用天平將鬚髮平分三分（5：1 下）：神的審判是準確無誤的 

 三分之一「在城中用火焚燒」（5：2）：表示這些人會死在瘟疫和饑荒中（天災） 

 三分之一「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」（5：2）：表示這些人會在城中被敵人的刀劍殺戮（人禍） 

 三分之一「任風吹散，……要拔刀追趕」（5：2）：表示他們被神分散在列邦中，或逃亡，或被擄

到異邦 

 「取幾根包在衣襟裡」（5：3）：有少數餘民是蒙神保守的，被隱藏起來的 

 「取些扔在火中焚燒」（5：4 上）：剔出在禍患中對神不忠實、對神的信心把持不定的人， 

 「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」（5：4 下）：審判要深入以色列整個民族，包括被擄到異地

的以色列人 

 

以色列的罪（5：5-7、11，8：3-18）： 

 不單不遵守神的典章律例，且行惡過於列邦（5：6） 

 遵從四圍列國的惡規（5：7） 

 「用一切可憎的物、可厭的事」玷污聖殿（5：11） 

o 有偶像在聖殿的內院門口（8：3）， 

o 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（埃及的神明）和可憎的走獸（巴比倫的偶像），並以色列家一切

的偶像（8：10）， 

o 婦女在旱災中膜拜蔬菜的神明“搭模斯”，並行異教習俗“求雤”（8：14） 

o 在聖殿中獻祭給埃及神明“太陽神”（8：16） 

 

神的審判（5：8-11，13-17）： 

 「我與你反對（5：8）」：與他們為敵 

 「行我所未曾行的（5：9）」：前所未有的懲罰-亡國、被擄 

 「在你中間父親要吃兒子，兒子要吃父親（5：10 上）；要加增你們的饑荒，斷絕你們所倚靠的糧

食（5：16）」：國家陷於極度貧困和長久的饑荒中 

 「將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（5：10 下）」：百姓被擄到外邦，在列國中被拋來拋去，流離失所 

 「使你人數減少（5：11 中）」：剪除百姓，人口死亡 

 「我眼必不顧惜你，也不可憐你（5：11 下）」：在審判中絕不顧惜他們（但這也是出於神無限的

慈愛） 

 「眾人眼前，成了荒涼和羞辱（5：14）」：將他們受罰受審判的過程公諸於世 

 「在四圍的列國中成為羞辱、譏刺、警戒、驚駭（5：15）」：神要用列國成為管教的杖，來懲罰祂

的百姓 

 「叫你喪子（5：17 上）」：喪失以色列民族的後嗣 

 「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裡（5：17 中）」：瘟疫使人口滅亡 

 「要使刀劍臨到你（5：17 下）」：在戰禍中用刀劍殺戮人口 

 



 

 

思想問題  

1. 有些人認為：「我已決志信主，也參加了浸禮，星期日也有上教會參加崇拜，我已盡了做基督徒的本分。」

讓我們省察自己的屬靈境況：「當我在神的審判中，我自問能站立得住嗎？我對神的委身是發自內心嗎？」太

7：21-23 怎樣提醒我們呢？ 

 

2. 有兩位朋友的傾談如下，甲君 ：「人生為何這麼痛苦？為何這麼多憂患和悲劇？」乙君回答 ：「不如意

事十常八九，天災人禍實難免，人生就是這樣苦的了！」甲君又 ：「既然人生那麼苦，那我為甚麼生存呢？」

你會如何回答甲君呢？憂患痛苦的人生是原於甚麼呢？如何從痛苦憂患的人生，轉向優美的人生？ 

 

下次以西結書主日學將在 8 月 26日繼續。



第四個象徵的行動預兆圍城末期居民的情況（5：1-4） 

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，當作剃頭刀，用這刀剃你的頭髮和你的鬍鬚，用天平將鬚髮平分。圍困城的日子滿了，你要將三分之一在

城中用火焚燒，將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，將三分之一任風吹散，我也要拔刀追趕。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裡，再從這幾根

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，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。」（4：1-4） 

「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，在你中間必因饑荒消滅；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圍倒在刀下；我必將三分之一分散四方（註：原文作

‚風‛），並要拔刀追趕他們。」（4：12） 

在此象徵性行動中，先知要用刀（劍）剃去頭髮和鬍鬚。在古時以色列，一般人剃頭和鬍子代表著兩種境況： 

1. 悲痛，像約伯的兒女們突然全部死亡，約伯「撕 裂 外 袍 ， 剃 了 頭 ， 伏 在 地 上 下 拜 」（伯 1：20）； 

2. 受辱，像大衛差遣他的臣僕去安慰亞捫王哈嫩喪父之痛，但哈嫩誤會大衛差兵來攻擊他，哈嫩「將 大 衛 臣 僕 的 鬍 鬚 

剃 去 一 半」，是羞辱敵人的手段，那些被羞辱的臣僕要在城外等到鬍鬚長回來才回城（撒下 10：4-5）； 

這些也是當時外族的習俗。 

古時的祭司，本不可剃去鬚髮，因為這樣做，他在神面前就不再是潔淨的，會失去祭司的身分和地位（申 14：1 你 們 是 

耶 和 華 ─ 你 們   神 的 兒 女 。 不 可 為 死 人 用 刀 劃 身 ， 也 不 可 將 額 上 剃 光 。）但神要以西結這樣做，

是要說明耶路撒冷因背道而帶來羞辱、悲哀，因自己不潔的罪孽而失去尊貴的身分和地位。 

「用天平將鬚髮平分」是表徵神的審判是十分準確，不會有偏差的。 

第 2 節的解釋是在第 12 節。將髮鬚分成三分象徵神要用三方面的災禍來懲罰他們。三分之一「在城中用火焚

燒」，表示這些人會死在瘟疫和饑荒中，是天災；三分之一「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」，表示這些人會在城中被敵

人的刀劍殺戮，是人禍；三分之一「任風吹散，……要拔刀追趕」，表示他們被神分散在列邦中，或逃亡，或被

擄到異邦，且被敵人追殺，終日活在驚恐中。 

「取幾根包在衣襟裡，……取些扔在火中焚燒，……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」即在這些審判災禍中，

有少數劫後餘生的餘民，他們是蒙神保守的，被隱藏起來的。 

神不是要保守那些餘民嗎？為甚麼要取些扔在火中焚燒？這些被保護的餘民，他們仍須經火的煉淨，就是要剔出

在禍患中對神不忠實、對神的信心把持不定的人，且這煉淨的火（審判）要深入以色列整個民族，包括那些被擄

到異地的以色列人。 

有些人認為：「我已決志信主，也參加了浸禮，星期日也有上教會參加崇拜，我已盡了做基督徒的本分。」讓我

們省察自己的屬靈境況：「當我在神的審判中，我自問能站立得住嗎？我對神的委身是發自內心嗎？」太 7：21-

23 怎樣提醒我們呢？ 

「凡稱呼我‘主啊，主啊’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；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進去。當那日，必有許多人對我

說：‘主啊，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？’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：‘我從

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！’」（太 7：21-23） 

 

以色列的罪和神的審判 

以色列的罪（5：5-7、11）： 

「5 主耶和華如此說：這就是耶路撒冷。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國都在她的四圍。 

6 她行惡違背我的典章，過於列國；干犯我的律例，過於四圍的列邦。因為她棄掉我的典章。至於我的律例，她並沒有遵行。 

7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因為你們紛爭過於四圍的列國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謹守我的典章，並以遵從四圍列國的惡規尚不滿意。」 

神將以色列置列邦中，以色列有責任向列邦宣道，但她竟成了列邦的壞榜樣，不單不遵守神的典章律例，且行惡

過於列邦，又崇拜偶像和模仿異教的習俗，「用一切可憎的物、可厭的事」玷污聖殿（結 5：11，8：3-18   ）： 

有偶像在聖殿的內院門口（8：3）， 

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（埃及的神明）和可憎的走獸（巴比倫的偶像），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（8：10）， 

婦女在旱災中膜拜蔬菜的神明‚搭模斯‛，並行異教習俗‚求雨‛（8：14）， 

在聖殿中獻祭給埃及神明‚太陽神‛（8：16）。 

以色列整個民俗從祭司到長老到百姓都背叛神，社會的風氣和百姓的靈性極盡墮落。 

 

 



神的審判（5：8-11，13-17）： 

「8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哪！我與你反對，必在列國的眼前，在你中間，施行審判。 

9 並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，我要在你中間行我所未曾行的，以後我也不再照著行。 

10在你中間父親要吃兒子，兒子要吃父親。我必向你施行審判，我必將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 

11耶和華說：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，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、可厭的事玷污了我的聖所，故此，我定要使你人數減少，我眼必不顧惜你，

也不可憐你。 

13我要這樣成就怒中所定的，我向他們發的忿怒止息了，自己就得著安慰；我在他們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，那時，他們就知道我耶和華

所說的是出於熱心。 

14並且我必使你在四圍的列國中，在經過的眾人眼前，成了荒涼和羞辱。 

15這樣，我必以怒氣和忿怒，並烈怒的責備，向你施行審判。那時，你就在四圍的列國中成為羞辱、譏刺、警戒、驚駭。這是我耶和華

說的。 

16那時，我要將滅人、使人饑荒的惡箭，就是射去滅人的，射在你們身上，並要加增你們的饑荒，斷絕你們所倚靠的糧食； 

17又要使饑荒和惡獸到你那裡，叫你喪子，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裡，我也要使刀劍臨到你。‛這是我耶和華說的。」 

神的審判內容包括： 

「我與你反對（5：8）」：與他們為敵 

「行我所未曾行的（5：9）」：前所未有的懲罰-亡國、被擄 

「在你中間父親要吃兒子，兒子要吃父親（5：10上）；要加增你們的饑荒，斷絕你們所倚靠的糧食（5：16）」：國家陷於極度貧

困和長久的饑荒中 

「將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（5：10下）」：百姓被擄到外邦，在列國中被拋來拋去，流離失所 

「使你人數減少（5：11中）」：剪除百姓，人口死亡 

「我眼必不顧惜你，也不可憐你（5：11下）」：在審判中絕不顧惜他們（但這也是出於神無限的慈愛） 

「眾人眼前，成了荒涼和羞辱（5：14）」：將他們受罰受審判的過程公諸於世 

「在四圍的列國中成為羞辱、譏刺、警戒、驚駭（5：15）」：神要用列國成為管教的杖，來懲罰祂的百姓 

「叫你喪子（5：17上）」：喪失以色列民族的後嗣 

「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裡（5：17中）」：瘟疫使人口滅亡 

「要使刀劍臨到你（5：17下）」：在戰禍中用刀劍殺戮人口 

神對以色列的怒氣已到極點，神的怒氣是義怒（像對不忠貞的妻子或丈夫的那種憤怒），是忌邪的怒。是因他們

叛逆祂、供奉偶像，違背聖約。因著這些罪，神要在列國眼前成就這審判，公開百姓的叛逆樣子，讓列國都目睹

背約的子民如何受罰受審判，這樣就伸張了神的聖潔。雖然如此，嚴厲的懲罰仍然是出於神的慈愛。 

 

有兩位朋友的傾談如下，甲君說：「人生為何這麼痛苦？為何這麼多憂患和悲劇？」乙君回答說：「不如意事十

常八九，天災人禍實難免，人生就是這樣苦的了！」甲君又說：「既然人生那麼苦，那我為甚麼生存呢？」 

你會如何回答甲君呢？憂患痛苦的人生是原於甚麼呢？參看伯（5：6-7）。所有苦難是有益的嗎？如何從痛苦憂

患的人生，轉向優美的人生？參看約（16：33 下）、羅（5：3-5 上）、詩（119：71）、伯（5：17-18）、箴

（3：11-12）。 

 

憂患痛苦的人生源於「罪」。伯（5：6-7）「禍 患 原 不 是 從 土 中 出 來 ； 患 難 也 不 是 從 地 裡 發 生 。人 生 

在 世 必 遇 患 難 ， 如 同 火 星 飛 騰 。」約（16：33 下）「……在 世 上 ， 你 們 有 苦 難 ； 但 你 們 可 以 放 

心 ， 我 已 經 勝 了 世 界 。」 

 

苦難不一定是有益的。患難本身是沒有益處的。有些人老是徘徊在他們的苦難痛苦中，就不能從其中得到益處。

但人若肯專心仰望神所能成就的工作，便能在苦難中變得剛強；羅（5：3-5 上）「……因 為 知 道 患 難 生 忍 

耐 ，忍 耐 生 老 練 ， 老 練 生 盼 望 ；盼 望 不 至 於 羞 恥……」他們能夠在神裡面支取豐富的資源，讓神將負面

的事化為正面。當我們讓神在我們裡面動工時，患難便能產生出忍耐、老練和盼望。 

 



在我們的屬靈生命中，患難、苦難、憂患有時是神對我們施行管教的工具，詩（119：71）「我 受 苦 是 與 我 有 

益 ， 為 要 使 我 學 習 你 的 律 例 。」我們或許沉醉在罪中，不能自拔，不肯承認。一個不肯承認罪的人，久而

久之他便會與罪妥協，然後被罪追上，受自己的罪捆鎖，人生陷於痛苦掙扎中，若不靠主力量和順服神的管教徹

底地悔過、回轉，結果只會繼續在痛苦中徘徊，且將來會受神嚴厲的審判和刑罰。以色列民所經歷的正是這類人

生的寫照。但神對以色列及屬祂之兒女的管教，原是出於祂的眷愛。伯（5：17-18）「神 所 懲 治 的 人 是 有 福 

的 ！ 所 以 你 不 可 輕 看 全 能 者 的 管 教 。因 為 他 打 破 ， 又 纏 裹 ； 他 擊 傷 ， 用 手 醫 治 。」箴（3：11-

12）「我 兒 ， 你 不 可 輕 看 耶 和 華 的 管 教 （ 或 譯 ： 懲 治 ） ， 也 不 可 厭 煩 他 的 責 備 ；因 為 耶 和 華 

所 愛 的 ， 他 必 責 備 ， 正 如 父 親 責 備 所 喜 愛 的 兒 子 。」 

 


